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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實施後延伸相關問題

滿15年以上申報建
築物數量較龐大

 恐造成行政資源量能不足

 考量政策執行需週知民眾

 市場收費漫天亂象

 檢查診斷收費比例不均

「由公而私、公安優先」
原則推動申報並採分類
分期方式實施申報

 修正申報期限

 以分期分類推動私有建築物

外牆申報

增加專業檢查人員數量降
低申報人辦理申報成本

 開放專業檢查人員資格

 重新審視培訓計畫訓練時數

 減輕參訓人員負擔

調整申報案件得依性質
採分流申辦

109年2月9
日發布實施

 受訓時間40小時，收費18200元

 專業檢查人員資格受限

 平抑申報檢查診斷費用

 精進申報程序合理性

市場機制不夠完善
收費標準不合理

培訓費用過高
專業檢查機構
專業檢查人員數量過少

 修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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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9日發布實施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申報辦法

前言



申報之對象、頻率

申報對象 申報頻率

地面11層以上

滿15年-30年之建築物
每6年間申報1次

地面11層以上

滿30年之建築物
每3年間申報1次

經都發局評定外牆具有

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
6個月內辦理申報

全面更新者年限重新起算 15年後辦理申報

辦理時程(年度)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

9 10 11 12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修訂申報辦法

宣導法令
(說明會、官網宣傳、媒體報導)

修訂範例書表

外牆申報
具潛在危險建築物

公有建築物

私有建築物

公有

私有

111.1

111.7

110年7月

 110年7月具潛在危險建築物申報，111年度上半年起優先推動公有建築物辦理申報
 111年度下半年以分區分類推動私有建築物申報，輔導申報數750件/年(計6年)

建築物外牆相關補助費用

 外牆安全診斷補助費每棟8千元

 外牆安全檢查補助費每棟3萬元至8萬元

(補助費依建築物申請樓層數及面臨道路水平投影寬度)

 外牆飾面剝落補助費每棟上限10萬元(實支實付)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拉皮補助

 都更新處補助上限300萬至1,200萬元

外牆申報補助費

外牆飾面剝落補助費

0
加強法令宣導及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申報制度

強化建築管理



增加專業檢查人員資格A
第三條第四款

修法重點

新增全面更新定義C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修訂申報期間、新增起始年度B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修訂診斷檢查結果及應辦事項D
第五條、第六條

申報辦法110年6月11日修正發布E
相關法令修正



 業別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行業細類編號表

 經濟部公司行號及有限

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

 新增專業檢查人員資格，使專業檢查人員人數上升

具執業技師資格

 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技師

或執業結構技師。

 領有丙級以上泥水、營建防水、建築塗

裝、金屬帷幕牆、乙級以上建築管理或

營造工程管理之技術士證、工地主任。

 曾任職於營造業或建築師、土木、結構

執業技師事務所。

 從事建築工程業、土木工程業、營造業、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業。

 其他經都發局認可之相關行業。

依建築師法第七條
及技師法第八條第

一項規定

 已有規定相關實務經驗

參考營造業法規定
要求三年以上土木
或建築工程經驗

三年以上經驗及
領有技術士證照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技能檢定中心核發技

術士

參考營造業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要求五年經驗

五年以上從事
相關行業

新增專業
檢查人員
資格

A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

增加專業檢查人員資格



 申報起始及申報頻率

已滿15年

次年度12.31前申報

每六年間首次申報 每六年間

例:117.06.30 例:123.06.30

已滿30年

例:120.11.30 例:122.12.30

申報日

例:125.12.30

下次六年期間前申報

其後每三年間申報一次

每三年間

例:111.12.31前申報

其後每六年間申報一次 其後每六年間申報一次

經都發局公告之建築

物分期分區通知，

已滿15年以上建築物

申報年度

例:111.06.30例:110.10.30

B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

重新調整申報期間、新增起始年度



 外牆修繕前、完工照片

 立面圖說(有標示材質)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

業診斷人員及專業檢查

人員共同簽證切結書

 依本市自治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規定，但建築物外牆飾面全面更新者，其年
限得重新起算。

領得變更使用執照

一定規模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經全面檢查

全面更新
重新起算
申報年限

 全棟各向立面或涉及變更之立面

 原核准屬都市設計審議者，變更尺寸、位

置、立面材料等

外牆修繕變更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
更使用辦法辦理

外牆修繕變更依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
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外牆修繕如未涉及開口尺寸、位置、立

面材料，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若涉及鷹架施工須至建管處申請報備。

外牆修繕變更由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
專業診斷人員及專業檢查人員共同簽
證確認安全無虞。

 外牆經全面檢查經全部或過半面積之修繕，

且未涉及開口尺寸、位置、立面材料變更，

經由專業診斷及檢查人員共同簽證。

檢附變更使用執照

檢附相關文件

 立面變更核准函

 外牆修繕前、完工照片

 立面圖說(有標示材質)

 鷹架申報開工文件

檢附相關文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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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更新



 採分流方式，增加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亦可辦理申報程序

申報備查

申報列管

外牆檢查

免改善

有危害
公共安全

檢查 檢查過程 申報結果

 申報書表、

檢查報告書
專業診斷檢查
機構或專業檢
查人員簽證

專業診斷檢查
機構或專業檢
查人員簽證

 診斷改善報告書

專業診斷檢查
機構或專業診
斷人員簽證

 依檢查報告書製作

診斷改善報告書

 製作檢查報告書

無法立即改善

敲除剝落
立即改善

D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

重新調整申報程序



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增訂第31-1條
(108年2月22日修正)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辦法
110年6月11日修正發布(109年2月4日發布)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
全診斷檢查及申報之
機構與人員管理要點

109年2月25日生效

110年8月2日修正發布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
全診斷檢查申報作業
須知

109年3月31日生效

110年8月16日修正發布 110年8月30日修正發布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
全專業診斷及專業檢
查人員暨培訓機構執
行計畫

108年12月2日生效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
全診斷檢查及申報補
助作業要點

109年3月12日生效

110年9月1日修正發布

E
110年6月11日府授法二字第11030149222號令發布

相關法令修正發布



 增加遴選培訓機構、修正講習訓練課程內容

 為提升培訓機構服務效

能及品質

遴選培訓機構

違規之情節

 師資人力教材

 設備場所

 行政作業

本局以公開方式遴選培訓機構

講習訓練課程內容、時數規定、收費

 修訂專業診斷、檢查人員回訓人員上課時數

 修正收費標準

視違失情節輕重，予以書面警告或記缺點

 對於培訓未依計畫規定辦理或配合事項等

嚴重違失情事，予以解除其委任。。

送本局備查

專業檢查人員

警告或記缺點

培訓機構
執行計畫

 講習訓練之課程內容、時數、期間

 教材、考試題庫、場地人數

 講師資格

講習訓練課程內容

 依專業能力分三種層級

 經有一定時數訓練

 培訓更多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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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及專業檢查人員暨培訓機構執行計畫

審視培訓計畫訓練時數



培訓機構遴選方式規定如下：
（一）本局以公開方式遴選培訓機構，相關遴選事宜由本局公告之。
（二）專業機關（構）、學校、團體須提具計畫書向本局申請遴選為培訓機構，
本局得成立遴選小組，就申請資格、計畫書進行審查、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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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及專業檢查人員暨培訓機構執行計畫

調整培訓機構之遴選方式

 培訓機構之遴選方式（本計畫第三點規定）

 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本計畫第四點規定）

（一）專業診斷人員：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執業土木技師或執業結構技師。
（二）專業檢查人員：

1.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技師或執業結構技師。
2.有三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領有泥水、營建防水、建築塗裝、金屬帷幕牆職類之丙級以上技術士

證、建築工程管理、營造工程管理職類之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工地主
任執業證。

(2)曾任職於營造業或建築師、土木、結構執業技師事務所。
3.從事營建工程業、建築工程業、土木工程業、營造業、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業、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或其他經本局認可之相關行業，且具五年
以上實務經驗者。



項次 課程名稱 主要內容 課程時數

1
外牆安全檢查之相關法
規與報告書表製作

1. 法令更新說明
2. 申報報告書表製作
3. 提報診斷改善計畫

2小時

2
外牆飾面安全診斷檢查
作業方式

1. 目視法診斷檢查作業
2. 全面打音法診斷檢查作業
3. 紅外線+打音法診斷檢查作業
4. 金屬探測器+內視鏡診斷檢查作業

4小時

3 外牆附掛物損壞情形 附掛物建築物影響診斷 1小時

4 考試 學科 1小時

共計 8小時

 專業診斷人員課程內容及時數（適用本計畫第四點第一款參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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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及專業檢查人員暨培訓機構執行計畫

調整專業人員培訓時數



 專業檢查人員課程內容及時數（適用本計畫第四點第二款第一、二目參訓人員）

項次 課程名稱 主要內容 課程時數

1 申報作業解說

外牆安全檢查之相關法規與報告書表
製作
1. 法令更新說明
2. 申報檢查報告書表製作
3. 營造勞工安全衛生法規與標準

2小時

2
外牆飾面安全診斷檢
查作業方式

1. 目視法診斷檢查作業
2. 全面打音法診斷檢查作業
3. 紅外線+打音法診斷檢查作業
4. 金屬探測器+內視鏡診斷檢查作業

3小時

3
外牆高空作業實務操
作

外牆高空作業與打診檢查法
1. 外牆高空作業與打診檢查法之講解

與實際操作
2. 高空作業人員安全衛生須知

6小時

4 考試 學科 1小時

術科 3小時

共計 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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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專業人員培訓時數



 專業檢查人員課程內容及時數（適用本計畫第四點第二款第三目參訓人員）

項次 課程名稱 主要內容 課程時數

1 申報作業解說

外牆安全檢查之相關法規與報告書表製作
1. 法令更新說明
2. 申報檢查報告書表製作
3. 營造勞工安全衛生法規與標準

2小時

2 外牆飾面材料及工法解說
1. 外牆剝落材質種類(溼式)
2. 外牆剝落材質種類(乾式)

4小時

3
外牆飾面安全診斷檢查
作業方式

1. 目視法診斷檢查作業
2. 全面打音法診斷檢查作業
3. 紅外線+打音法診斷檢查作業-紅外線熱

顯像儀實際操作
4. 金屬探測器+內視鏡診斷檢查作業-石材

飾面之各種與實際操作

8小時

4 外牆高空作業實務操作

外牆高空作業與打診檢查法
1. 外牆高空作業與打診檢查法之講解與實

際操作
2. 高空作業人員安全衛生須知

10小時

5 考試
學科 1小時
術科 3小時

共計 28小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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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專業人員培訓時數



培訓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違失情節輕重，予以書面警告
或記缺點：。
（一）參訓學員資格不符第四點規定者。
（二）講習訓練之課程內容、時數、考試及期間等相關資料未依第六、七及八點規
定辦理者。
（三）講習訓練課程內容、時數規定、收費基準未依第五點規定辦理者。
（四）未依第七點規定辦理者。
（五）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經本局審認違失情節應予書面警告或記缺點者。
（六）培訓機構自第一次遭書面警告之日起，一年內累計警告達三次者，應記缺點
一次。

培訓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解除委託：
（一）自第一次遭記缺點起，一年內累計遭記缺點達十次者。
（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未妥善保護參訓人員之個人資料，經查有
具體事實者。
（三）培訓機構依本計畫發給之結業證明書，經查涉有虛偽不實者。
（四）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經主管機關審認違失情節嚴重者。

 培訓機構之違失情節（本計畫第十一點規定）

 解除培訓機構之委託（本計畫第十二點規定）

E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專業診斷及專業檢查人員暨培訓機構執行計畫

新增培訓機構之責任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專業診斷人員及專業檢查人員認可證有效期限為五年，逾期未
換發認可證者，原認可證失其效力。

認可證經核發之換證及補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認可證之換證：專業診斷檢查機構認可證向都發局申請換發；專業診斷人員及
專業檢查人員認可證向培訓機構申請換發，由培訓機構依當年度之號序製作新證，
並送主管機關用印後轉送申請人收執(附表四)。

(二) 認可證之補證：專業診斷檢查機構認可證如因故遺失或污損，得向都發局申請
補發；專業檢查或診斷人員認可證如因故遺失或污損，得申請補發，由培訓機構製
作補證，並送主管機關用印後轉送申請人收執；認可證補發，得酌收行政作業費，
但每件收費最高額度以新臺幣貳佰元為限(附表四)。

(三)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之專業診斷人員及專業檢查人員經廢止經註銷或廢止認可證
致不足規定人數時，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二個月內依規定補足數額，並報請都發局備
查。

 專業人員補/換證相關規定（本要點第五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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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停止受理
專業診斷檢查機
構、專業診斷人
員及專業檢查人
員申請換發認可
證之原因及期限，
如附表五。

停止換發原因 停止換發期限

一、

專業

診斷

檢查

機構

1.申請換發認可證所附文件不實。 停止換發期限一年

2.所屬專業診斷人員及專業檢查人員辦理本辦

法第五、六條之外牆安全診斷或檢查、申報

業務及簽證內容不實，經查屬實。
停止換發期限二年

3.由非所屬或未符合規定之專業診斷人員辦理

外牆安全診斷、申報業務及簽證，經查屬實。
停止換發期限三年

4.由非所屬或未符合規定專業檢查人員辦理外

牆安全檢查、申報業務及簽證，經查屬實。

二、

專業

診斷

人員

1.申請或換發認可證所附文件不實。
停止換發期限一年

2.辦理本辦法第五、六條之外牆安全診斷、申

報業務及簽證內容不實，經查屬實。 停止換發期限二年

三、

業專

檢查

人員

1.申請或換發認可證所附文件不實。
停止換發期限一年

2.辦理本辦法第五、六條之外牆安全檢查、申

報業務及簽證內容不實，經查屬實。 停止換發期限二年

 停止受理補/換證相關規定（本要點第七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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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診斷檢查機構、專業診斷人員或專業檢查人員受託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
查或申報有附表六所列不實情事，都發局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廢止其認可，且自廢
止認可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再為認可。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專業診斷人員及專業檢查人員於前項期限屆滿後，專業診斷檢
查機構應依第二點重新申請認可；專業診斷人員或檢查人員應依第三點或第四點規
定重新申請認可。

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未依第五點第二項第三款、第六點第一款規定辦理，視同放棄資
格。

 不實情事相關規定（本要點第八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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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情事

一、專業診斷檢查機構

1.受託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簽證及申報，經主管建築
機關查有本辦法第五、六條之申報內容與簽證不實者。

2.出借認可證供他人使用，經查證屬實。

3.該機構專業診斷及檢查人員名單不符者，以他人名義辦理申
報，經查證屬實。

二、專業診斷人員

1.受託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簽證及申報，經主管建築
機關查有本辦法第五、六條之申報內容與簽證不實者。

2.出借認可證供他人使用或未領認可證先行檢查簽證，經查證
屬實。

三、專業檢查人員

1.受託辦理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簽證及申報，經主管建築
機關查有本辦法第五、六條之申報內容與簽證不實者。

2.出借認可證供他人使用或未領認可證先行檢查簽證，經查證
屬實。

四、專業診斷檢查機構、
專業診斷人員、業專檢
查人員

申報案件至下次申報前，若因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檢查人
員及專業診斷人員簽證不實，使所有權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
會或管理負責人未修補或修補外牆後，仍導致外牆剝落情事，
依本辦法第七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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